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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5          证券简称：雷鸣科化           公告编号：临2017-076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计的历史财务

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及其他风险以重组预案中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投

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整合优质资源，增强上市公司综合实力、资本实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矿股份”）100%股份，同时公司拟向

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配套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

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不超过雷鸣科化总股本的 20%。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拟收购资产进行审计和评

估，截止目前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预估，本次交易标的淮矿股份的

股东全部权益预估值为 2,033,265.92 万元（扣除在所有者权益项下列示的永续债

199,400.00 万元），初步协商的交易价格为 2,033,265.92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备案的结果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淮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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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淮矿集团之间有发生过与资

产收购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关系介绍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矿集团”）持有淮矿股份 84.39%

的股权，持有雷鸣科化 35.66%的股权，公司与淮矿集团、淮矿股份构成关联关

系，具体股权关系如下： 

省国资委

淮矿集团

淮矿股份

100%

雷鸣科化

84.39%35.66%,控股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中路 276 号 

办公地点: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中路 27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明胜 

成立日期: 1993 年 3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418,53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6001508200390 

经营范围: 

煤炭产品、洗选加工；焦炭、高岭土、煤层气开发；电力；矿建；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火工产品、建筑建材、电子产品、橡胶

制品生产销售；机电制修；农副产品加工；装潢工程；防腐工程；

土地复垦；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住宿；中餐制售；劳务输出、

对外工程承包及高岭土、化工产品、服装和工艺品出口业务；进口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不包括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2 种进口商品）。（以上涉及许

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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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8,860,143.55 9,270,254.29 

负债合计 6,724,061.66 7,326,545.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954,697.32 802,528.46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5,125,236.65 4,895,118.08 

营业利润 50,886.84 -283,768.81 

利润总额 -16,321.27 -201,488.24 

净利润 49,243.92 -211,224.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93.18 -158,271.11 

（二）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关系介绍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省投”）持有淮矿股份 0.44%

的股权。安徽省投实际控制的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皖投工业

投资有限公司均持有上市公司 2.07%的股权，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上市

公司推荐了一名董事。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46 号 

办公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46 号 

法定代表人: 陈翔 

成立日期: 1998 年 7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705044214B 

经营范围: 
筹措、管理、经营本省基本建设资金、铁路建设基金、产业基金，

产业投资、开发及咨询服务，资本运营。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1,702,581.86 9,710,056.40 

负债合计 6,778,583.38 5,238,393.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534,940.02 4,179,8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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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410,838.74 312,052.76 

营业利润 215,248.63 197,805.79 

利润总额 227,729.95 222,893.67 

净利润 208,220.61 198,207.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080.13 198,206.23 

注：安徽省投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企业名称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中路 276 号 

法定代表人 方良才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煤炭采掘、洗选加工、销售、存储；煤炭外购；煤炭铁路运输服

务；煤化工产品（包括焦炭）的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品）；化工原

料及制品（不含化学危险）销售；煤层气抽采及相关综合利用；

批发（无仓储）煤层气；发电（含煤泥、煤矸石、煤层气发电）；

热能综合利用；电力技术及专业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专业人

员的培训；信息化技术咨询、方案设计、运营维护服务及相关项

目建设；土地复垦；机电设备安装、维修、拆除、租赁；装卸服

务；物业管理；煤矿、选煤厂运营管理服务；仓储服务；汽车运

输、职业介绍（限分支机构经营）；矿山建筑安装工程、工业与民

用建筑工程、防腐工程施工；工矿配件、润滑油、金属材料及制

品、木材及制品、支护设备及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小汽车）、建

筑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汽车配件、计算机及电子设备配

件、办公自动化用品生产、销售；精煤及副产品、矸石、灰渣、

土产、日用百货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675,107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600733033942R 

淮矿股份主营业务为煤炭采掘、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等业务。淮矿股份所处的淮北矿区是 13 个国家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的两淮

煤炭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淮矿股份是华东地区品种最全、单个矿区冶炼能力最

大的炼焦生产企业。 

近两年及一期，淮矿股份合并报表口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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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煤炭产品 936,488.67 77.35% 1,072,555.55 77.96% 1,131,018.33 82.61% 

煤化工产品 274,296.58 22.65% 303,309.27 22.04% 238,144.74 17.39% 

合计 1,210,785.25 100.00% 1,375,864.82 100.00% 1,369,163.07 100.00% 

淮矿股份最近两年及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317,467.21 879,414.45 965,865.05 

非流动资产 4,675,470.36 4,893,576.48 4,911,899.20 

资产总计 5,992,937.57 5,772,990.93 5,877,764.25 

流动负债 2,713,405.30 2,821,583.38 2,809,859.26 

非流动负债 1,809,993.30 1,661,162.14 1,917,334.12 

负债总计 4,523,398.61 4,482,745.52 4,727,193.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9,538.97 1,290,245.41 1,150,570.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1,195,330.98 1,034,424.87 905,442.50 

项目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195,862.85 4,153,310.49 3,993,022.54 

营业利润 260,242.99 92,445.62 -250,956.83 

净利润 164,230.14 26,881.60 -216,973.91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0,135.81 35,356.44 -189,967.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73,897.50 111,563.24 -215,078.91 

（二）交易标的主要股东情况 

淮矿股份股权结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股） 持股比例（%） 

1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97,490,000 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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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股） 持股比例（%） 

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8,280,000 6.79 

3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1.18 

4 宝钢资源有限公司 64,000,000 0.95 

5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0 0.89 

6 安徽全威铜业控股有限公司 60,000,000 0.89 

7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52,800,000 0.78 

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300,000 0.67 

9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0,000,000 0.59 

1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0.59 

11 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0 0.59 

12 中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0 0.53 

13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00 0.44 

14 中国盐业总公司 20,000,000 0.30 

15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0.30 

16 王杰光 6,000,000 0.089 

17 郑银平 1,000,000 0.015 

18 曹立 200,000 0.003 

合计 6,751,070,000 100.00 

除控股股东淮矿集团外，持有淮矿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 侯建杭 

成立日期: 1999 年 4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3,625,669.003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4945A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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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

置；破产管理；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

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

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

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信达资产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社保基金会 财政部 其他公众股
中国海运（集团）

总公司

信达资产

7.60% 64.45% 5.00% 22.95%

 

3、下属主要企业、单位概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信达资产主要下属企业概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地址 业务性质 

1 中国信达（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 投资控股 

2 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北京 投资管理 

3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9.33 北京 证券经纪 

4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北京 实业投资 

5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995 北京 人寿保险 

6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92.29 北京 信托投资 

7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1.00 北京 财产保险 

8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99.635 兰州 金融租赁 

9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 商业银行 

4、主要业务发展状况、财务状况 

（1）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信达资产经营范围为：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

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对外投

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经批准的资

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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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项目评估；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信达资产目前主要从事不良资产经营业务、金融服务业务、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最近

三年主要业务无变化。 

（2）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17,448,092 71,397,468 

负债合计 102,651,090 60,308,0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21,672 10,171,022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9,165,723 7,874,414 

营业利润 2,096,778 1,898,573 

利润总额 2,176,550 1,929,790 

净利润 1,598,201 1,470,3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1,216 1,402,747 

注：信达资产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5、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信达资产持有淮矿股份 6.79%的股权，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标的资产 

本次雷鸣科化及其全资子公司西部民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收

购标的为淮矿股份 100%股份。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事项 

（1）支付方式 

淮矿股份股东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价值为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乘以其

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比例，收购方购买标的资产所支付对价的具体方式为雷

鸣科化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目标公司 97.49%股份，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淮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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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持有的目标公司 2.46%股份；西部民爆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淮矿集团持有的目

标公司 0.05%股份。 

（2）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交易标的股东淮矿集团、信达资

产、皖能集团、宝钢资源、国元直投、全威铜业、嘉融投资、华融资产、马钢控

股、奇瑞汽车、银河创新资本、中银国际投资、安徽省投、中国盐业、中诚信托

等 15 名法人和王杰光、郑银平、曹立等 3 名自然人。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雷鸣科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即 2017 年 11 月 27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均价的 90%（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按上述方法计算发行价格为 11.38 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份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淮矿股份全体股东协商暂定淮矿股份 100%股份交

易价格为 2,033,265.92 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初步确认本次交易对价及支付

方式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交易对价（万元） 

支付方式 

股份（股） 现金（万元） 

1 淮矿集团 5,697,490,000 84.39   1,715,952.03  1,463,036,383 51,016.63 

2 信达资产 458,280,000 6.79     138,023.32  121,285,871 
 

3 皖能集团 80,000,000 1.18      24,094.15  21,172,361 
 

4 宝钢资源 64,000,000 0.95      19,275.32  16,937,888 
 

5 国元直投 60,000,000 0.89      18,070.61  15,879,270 
 

6 全威铜业 60,000,000 0.89      18,070.61  15,879,270 
 

7 嘉融投资 52,800,000 0.78      15,902.14  13,97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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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华融资产 45,300,000 0.67      13,643.31  11,988,849 
 

9 马钢控股 40,000,000 0.59      12,047.07  10,586,180 
 

10 奇瑞汽车 40,000,000 0.59      12,047.07  10,586,180 
 

11 
银河创新

资本 
40,000,000 0.59      12,047.07  10,586,180 

 

12 
中银国际

投资 
36,000,000 0.53      10,842.37  9,527,562 

 

13 安徽省投 30,000,000 0.44       9,035.31  7,939,635 
 

14 中国盐业 20,000,000 0.30       6,023.54  5,293,090 
 

15 中诚信托 20,000,000 0.30       6,023.54  5,293,090 
 

16 王杰光 6,000,000 0.089       1,807.06  1,587,927 
 

17 郑银平 1,000,000 0.015         301.18  264,654 
 

18 曹立 200,000 0.003          60.24  52,930 
 

合计 6,751,070,000 100.00 2,033,265.92 1,741,871,078 51,016.63 

注：以上股份计算至个位，交易对方对上述股份数量的计算均不持异议。 

鉴于本次重组交易目标公司资产情况复杂，对目标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仍

在进行中，经协议各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由上市公司、淮矿集团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

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并以评估机构出具的、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核准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准，由各方协商后确定

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并待资产评估报告正式出具并核准备案后由协议各方另

行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5）各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淮矿股份股东应立即办理将标的资产过户

至收购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收购方在向淮矿股份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同时将募

集部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不超过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除用于支付雷

鸣科化收购淮矿集团所持的目标公司 2.46%股份现金对价外，还用于支付本次交

易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等。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

实施。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则收购方将自行筹集资金向淮矿集团支付本次

交易的现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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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双方同意在履行上述约定时，如需双方另行签署相关文件（包括不限于

修改章程、股权转让协议等）或办理相关手续，则双方应当积极配合、及时办理；

如需要其他方予以配合，则双方应努力促成其他方进行配合。 

3、标的资产的交割及期间损益 

（1）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为标的资产的交割期，双方应尽

最大努力在交割期内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完成之日为

该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在交割期内，标的资产股东应依法办理完成标的资产的

过户手续，收购方提供必要的协助。自交割日起，雷鸣科化拥有目标公司 99.95%

股份，西部民爆拥有目标公司 0.05%股份。 

（2）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之日起 30 日内，雷鸣科化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资产股东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雷鸣科化全部新增

股份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并办理本次交易事项涉及的雷鸣科化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雷鸣科化应当在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完成后，根据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就过户情况做出公告，并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提交书面报告。 

（3）双方同意，在雷鸣科化完成公告、报告后，对雷鸣科化本次向标的资

产股东发行新增股份，雷鸣科化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完成新增股份的证券登记。在新股登记日后，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本次交易

后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 

（4）双方同意，淮矿股份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由雷鸣科化享有。 

标的资产交割后，由雷鸣科化年报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专项审计，确定

评估基准日至股份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含

15 日）之前，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

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份交割日（包括股份交

割日当日），目标公司合并报表中实现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如在此期间产

生亏损，则由标的资产股东按照各自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比例进行承担，标的资

产股东应当于上述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

淮矿股份支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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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业绩承诺与盈利补偿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雷鸣科化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

淮矿股份进行审计和评估，截至目前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审计、评

估工作完成之后，若本次交易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

的估值方案进行评估并以此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或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

并作为定价依据，但一项或几项资产采用了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的，淮矿集

团将与雷鸣科化签订明确可行的《盈利补偿协议》，就未来三年标的资产实际盈

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部分，在经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差

额后，由淮矿集团以股份或现金方式向雷鸣科化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将在《盈

利补偿协议》中明确。 

5、协议成立、生效、变更、终止和解除 

本协议自参与交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成立，满足

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雷鸣科化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2）本次交易获得西部民爆股东的有效批准； 

（3）本次交易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4）本次交易通过中国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 

（5）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如本次交易实施前，被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予以修订并提出其他强制

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整本次

交易的生效条件。 

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本协议的变更、终止或解除，均

应采用书面形式。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

义务的部分或全部。 

6、协议的解除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参与交易各方均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解除本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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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政府主管部门、证券登记或交易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对本协议的内

容和履行提出异议而导致本协议终止、撤销、被认定无效或无法得以履行。 

（2）如有权政府主管部门明确表示不予同意本协议部分条款且该等条款对

本次交易产生重大影响； 

（3）本协议所依赖的法律、法规和规则发生变化，致使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违法或本次交易无法继续实施，或者由于国家政策、命令，而导致本协议任何一

方无法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 

（4）交易参与方存在重大违约行为，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淮矿股份主营业务为煤炭采掘、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等业务。淮矿股份所处的淮北矿区是 13 个国家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的两淮

煤炭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淮矿股份是华东地区品种最全、单个矿区冶炼能力最

大的炼焦生产企业。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标的公司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优质的煤炭产品质量、

领先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以及完整的煤化工产业链。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能

够获得优质煤炭资产及煤化工业务，实现对优质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提升上市公

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上市公司综合实力。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可以连通行业上下游环节，发展全产业链经营模式，

完成多方位战略布局。同时，通过本次交易，能够大幅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和净

资产规模，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本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其合法有效

运作，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规定，并将根据实际情况

对公司章程、相关议事规则和工作细则等内部规章的条款进行修订，以确保公司

治理结构的运行更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实际情况，保证

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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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已经雷鸣科化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过淮矿集

团董事会及淮矿股份其他股东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但本次交易实施尚须满足

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1）雷鸣科化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

交易的具体方案和相关事宜；（2）本次交易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批准；（3）本次交易通过中国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4）本次

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8 日         

 


